
附件、補(援)助申請適用行業別 

適用行業及其稅務行業標準分類項目及代碼明細表 

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大類 子類 

G 批發及零售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45-48 之各子類 

H 運輸及倉儲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49-54 之各子類 

I 住宿及餐飲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55-56 之各子類 

J 出版、影音製作、傳播及資通訊

服務業 

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58-63 之各子類 

K 金融及保險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64-66 之各子類 

L 不動產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67-68 之各子類 

M 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69-76 之各子類 

N 支援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77-82 之各子類 

O 公共行政及國防；強制性社會安

全 

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83-84 之各子類 

P 教育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85 之各子類 

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86-88 之各子類 

R 藝術、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90-93 之各子類 

S 其他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（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）為

94-96 之各子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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